
苏黎世中国风险资本与私募股权投资管理责任保险附加外部实体定义修正条款 

双方理解并同意，主险条款第二条定义 2.59 外部实体全文以以下内容替换，原第 2.59 条

内容不再适用： 

2.59 外部实体是指任何非被保险公司的实体，包括基金已向其提供贷款或股本的实体，  

但不包括： 

(i) 其证券在美利坚合众国或其领土或属地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或其他市场上交

易的任何实体，或根据 1934 年美国证券交易法第 13 章有义务向美国证券交易

委员会提交报告的实体。 

(ii) 基金已向其提供贷款或股本的任何以下实体： 

(a) 其在美利坚合众国或其领土及司法管辖内成立或创立。 

除非上述机构在本保险单附加条款中被列明为外部实体。 

若基金所提供贷款或股本的机构属于上述(ii)项，则该机构将作为外部实体获得本

保险单的承保，但期限仅限该基金主动向该机构提供贷款或股本之日起的 30 天，

或直至本保险单保险期限到期，以两者中较早时间者为准。 

保险人可全权酌情决定在 30 天期限后扩展针对任何该等外部实体的保险，条件是

在这 30天的期限中： 

(i) 投保人书面要求保险人在本保险单下扩展该外部实体；及 

(ii) 投保人向保险人提供充足的信息资料，使保险人能够充分评定和评估潜在的风

险增加；及  

(iii) 投保人同意由保险人全权酌情决定并要求的、与该新的外部实体相关的任何附

加保费及保单修订。 

 

本附加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本保险合同的所有其他条款、条

件和限制维持不变。 

 

 


